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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受托管理人”）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

人执业行为准则》等法律法规、自律规则等规范性文件要求，以及受托管理的海

盐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盐国资”“发行人”或“公司”）存

续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等债券发行信息披露文件约定要求进

行编制。 

浙商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海盐县国

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 年年度报告》及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

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人向浙商证券提供的其他材料。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浙商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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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司债券概况 

一、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债券全称 
海盐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债券简称 20 海盐 01 

批准文件和规模 上证函[2019]622 号；40 亿元 

债券期限 5（3+2）年期 

发行规模 10 亿元 

债券余额 10 亿元 

债券利率 3.95% 

起息日 2020 年 4 月 7 日 

付息日 

本期债券品种一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5 年

每年的 4 月 7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

款项 不另计利息）；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

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4 月 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

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本金兑付日 2025 年 4 月 7 日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含权条款 

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

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调整本期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存续期内

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20 个交易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

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调整方式（加/

减）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调

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

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回售选择权：

发行人发出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调整

方式（加/减）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

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 3 个计息年度

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

期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

有本期债券；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

即为回售支付日，发行人将按照上交所和债券

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非公开发行；专业机构投资者 

担保方式 无担保 



5  

主承销商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分销商 - 

受托管理人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不超过 10 亿元（含 10 亿

元），扣除承销费后其中 6.958 亿元拟用于偿

还公司有息债务，剩余部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 

 

债券全称 
海盐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债券简称 20 海盐 03 

批准文件和规模 上证函[2019]622 号；40 亿元 

债券期限 5（3+2）年期 

发行规模 5 亿元 

债券余额 0 亿元 

债券利率 4.20% 

起息日 2020 年 7 月 30 日 

付息日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7

月 3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

计利息）。 

本金兑付日 已兑付，兑付日为 2023 年 7 月 31 日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含权条款 

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

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调整本期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存续期内

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20 个交易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是

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调整方式（加/减）

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调整票

面利率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

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回售选择权：发行

人发出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调整方式

（加/减）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

选择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 3 个计息年度的投

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

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有本

期债券；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

回售支付日，发行人将按照上交所和债券登记

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非公开发行；专业机构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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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方式 无担保 

主承销商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分销商 - 

受托管理人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含 5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

流动资金。  

 

债券全称 
海盐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简称 21 海资 01 

批准文件和规模 证监会许可[2021]288 号；20 亿元 

债券期限 10（5+5）年期 

发行规模 5 亿元 

债券余额 5 亿元 

债券利率 4.08% 

起息日 2021 年 7 月 23 日 

付息日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31 年每年的

7 月 23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

另计利息）；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

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6 年每

年的 7 月 23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

款项不另计利息）。 

本金兑付日 2031 年 7 月 23 日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含权条款 

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

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5 年末调整本期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存续期内

5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20 个交易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是否

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调整方式（加/减）以

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调整票面

利率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

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回售选择权：发行人

发出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调整方式

（加/减）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

选择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 5 个计息年度的投

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

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有本

期债券；本期债券第 5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

回售支付日，发行人将按照上交所和债券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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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公开发行；专业机构投资者 

担保方式 无担保 

主承销商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分销商 - 

受托管理人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

于偿还存续期公司债券“18 海盐 02”，闲置资

金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债券全称 
海盐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简称 22 盐资 01 

批准文件和规模 证监会许可[2021]288 号；20 亿元 

债券期限 10（5+5）年期 

发行规模 5 亿元 

债券余额 5 亿元 

债券利率 3.55% 

起息日 2022 年 5 月 5 日 

付息日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3 年至 2032 年每年的

5 月 5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

另计利息）；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

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3 年至 2027 年每

年的 5 月 5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

项不另计利息）。 

本金兑付日 2032 年 5 月 5 日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含权条款 

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

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5 年末调整本期债券后 5

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存续期内

第 5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20 个交易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是

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调整方式(加/减)以及

调整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调整票面利

率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

原有票面利率不变；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

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调整方式(加/减)以

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

券存续期内第 5 个计息年度的投资者回售登记

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回

售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本期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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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发行人

将按照深交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

成回售支付工作。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公开发行；专业机构投资者 

担保方式 无担保 

主承销商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分销商 - 

受托管理人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

于偿还存续期公司债券“19 海盐 01”。 

 

债券全称 
海盐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债券简称 22 盐资 02 

批准文件和规模 证监会许可[2021]288 号；20 亿元 

债券期限 10（5+3+2）年期 

发行规模 10 亿元 

债券余额 10 亿元 

债券利率 3.76% 

起息日 2022 年 6 月 29 日 

付息日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3 年至 2032 年每年的

6 月 2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

另计利息）；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

第一次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3 年至

2027 年每年的 6 月 2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第二

次回售部分的付息日为 2028 年至 2030 年每年

的 6 月 29 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

息）。 

本金兑付日 2032 年 6 月 29 日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含权条款 

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

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5 计息年度末,第 8 计息年

度末调整本期债券后续计息期间的票面利率。

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 5 个计息年度

付息日,第 8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20 个交

易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

发布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调整方式(加/

减)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调

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

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回售选择权：

发行人发出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调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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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加/减)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

择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 5 个计息年度,第 8 个

计息年度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

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

继续持有本期债券;本期债券第 5 个计息年度付

息日和第 8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

发行人将按照深交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

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公开发行；专业机构投资者 

担保方式 无担保 

主承销商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分销商 - 

受托管理人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

于偿还存续期公司债券“19 海盐 02”。 

 

债券全称 
海盐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简称 22 盐资 03 

批准文件和规模 上证函[2022]1771 号；40 亿元 

债券期限 5 年期 

发行规模 10 亿元 

债券余额 10 亿元 

债券利率 3.50% 

起息日 2022 年 11 月 14 日 

付息日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3 年至 2027 年每年的

11 月 1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

不另计利息） 

本金兑付日 2027 年 11 月 14 日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含权条款 -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非公开发行；专业机构投资者 

担保方式 无担保 

主承销商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分销商 - 

受托管理人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

偿还存续期公司债券"19 海盐 03"的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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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全称 
海盐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简称 23 盐资 01 

批准文件和规模 上证函[2022]1771 号；40 亿元 

债券期限 5 年期 

发行规模 10 亿元 

债券余额 10 亿元 

债券利率 4.39% 

起息日 2023 年 02 月 24 日 

付息日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3 年至 2028 年每年的

2 月 2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

另计利息） 

本金兑付日 2028 年 02 月 24 日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含权条款 -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非公开发行；专业机构投资者 

担保方式 无担保 

主承销商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分销商 - 

受托管理人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

偿还发行人有息负债。 

 

债券全称 
海盐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债券简称 23 盐资 02 

批准文件和规模 上证函[2022]1771 号；40 亿元 

债券期限 5 年期 

发行规模 10 亿元 

债券余额 10 亿元 

债券利率 4.20% 

起息日 2023 年 04 月 11 日 

付息日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3 年至 2028 年每年的

4 月 11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

另计利息） 

本金兑付日 2028 年 04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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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含权条款 -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非公开发行；专业机构投资者 

担保方式 无担保 

主承销商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分销商 - 

受托管理人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

偿还发行人存续债券本金。 

 

债券全称 
海盐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 

债券简称 23 盐资 03 

批准文件和规模 上证函[2022]1771 号；40 亿元 

债券期限 5 年期 

发行规模 5 亿元 

债券余额 5 亿元 

债券利率 3.87% 

起息日 2023 年 07 月 18 日 

付息日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3 年至 2028 年每年的

7 月 1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

另计利息） 

本金兑付日 2028 年 07 月 18 日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含权条款 -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非公开发行；专业机构投资者 

担保方式 无担保 

主承销商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分销商 - 

受托管理人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

偿还发行人存续公司债券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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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债券信用评级情况 

（一）发行时信用评级情况 

债券简称 
发行时主体信

用评级 

发行时债券评级

情况 

最新跟踪债券评

级 
评级机构名称 

20 海盐 01 AA+ - -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

有限公司 

20 海盐 03 AA+ - -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

有限公司 

21 海资 01 AA+ AA+ AA+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

有限公司 

22 盐资 01 AA+ - -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

有限公司 

22 盐资 02 AA+ - -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

有限公司 

22 盐资 03 AA+ - -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

有限公司 

23 盐资 01 AA+ - -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

有限公司 

23 盐资 02 AA+ - -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

有限公司 

23 盐资 03 AA+ - -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

有限公司 

 

（二）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21 海资 01”发行时债项评级为 AA+，跟踪评级为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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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一、受托管理协议的签订情况 

2019 年 2 月，发行人与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海盐县国有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2020 年 11 月，发行人与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海盐县国有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2022 年 8 月，发行人与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海盐县国有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发行人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配合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

职责，定期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报送公司承诺履行情况，并在公司可能出现债券

违约时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便于债券受托管理人及时根据《债券受托管

理协议》采取其他必要的措施。 

二、信息披露核查情况 

1、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和其他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

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及偿

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

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

益。 

2、报告期内，发行人严格按规定披露了定期报告。发行人已于 2022 年

度、2023 年度结束 4 个月内，披露公司债券的年度报告，年度报告已经具有从

事证券服务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发行人已于 2023 年半年度结束 2 个

月内，披露公司债券半年度报告。经核查，发行人董监高均已确认所披露的定

期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并于定期报告后盖章页加盖公章；签

署书面确认意见的董监高与发行人定期报告批准报出日的董监高一致；发行人

准确披露董监高对定期报告的书面确认意见；发行人无不配合受托管理人对定

期报告的核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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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核查，发行人涉及的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等信息披露文件真实、准

确、完整、及时、公平。报告期内，发行人有发生需要履行临时公告义务的重

大事项并都及时进行了披露，发行人的重大事项皆不涉及对债券持有人权益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详见“第十章 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 

4、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积极督导发行人就出现《受托管理协议》中的重

大事项情形及时向市场进行临时公告；受托管理人通过问询发行人或者保证

人，要求发行人或者保证人解释说明，提供相关证据、文件和资料，并向市场

披露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于 2023 年 9 月 1 日公告《浙

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盐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关于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 

三、募集资金核查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前往海盐现场调取发行人募集资金专户对账单、根

据交易明细获取对应的转账凭证等底稿，对债券募集资金进行了穿透核查。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积极督导发行人按《募集说明书》约定或募集资金

调整计划公告使用募集资金。 

报告期内，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事项具体情况详见“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

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核查情况”。 

四、风险排查情况 

受托管理人根据交易场所关于公司债券存续期信用风险管理相关规定及公

司内部风险管理要求，对受托管理的发行人存续期债券进行风险排查，实时监

测、动态调整，并按相关要求定期向交易场所及监管部门汇报债券风险分类情

况。 

五、受托管理人现场核查情况 

2024 年 3 月，本公司债券投行上海部相关项目负责人赴海盐县国有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现场检查对发行人业务及资产情况，偿债能力，债券存续期管理等

方面进行了访谈，了解资金安排情况、债务融资计划、区域经济发展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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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方面，海盐经济社会呈现协调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地区生产总

值和财政收入快速增长。2023 年，海盐县全年实现生产总值 668.31 亿元。 

2023 年，海盐全县财政总收入完成 65.54 亿元。政府性基金收入为 48.56 亿。在

不久的将来，随着中国核电城的建立及运营，在为中国核电事业的发展创造条

件的同时，海盐县的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将出现显著增长。 

融资规划和资金安排方面，根据发行人 2024 年的融资计划，2024 年起主

要采取存量债务滚动为主，银行借款为辅，严控新增债务规模。发行人会加强

成本控制力度，谨慎融资，严控债务规模，在保证债务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满足

发行人全盘资金需求。 

六、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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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的经营与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 海盐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法定代表人： 倪永峰 

注册资本： 68,220.00 万元 

实缴资本： 68,22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0 年 6 月 21 日 

注册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武原街道新桥北路 168 号 

办公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武原街道新桥北路 168 号 

邮政编码： 314300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陶旖（职工董事） 

财务负责人： - 

公司电话： 0573-86029201 

公司传真： 0573-86029210 

所属行业： S90 综合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控股公司服务；市政

设施管理；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光

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主营业务 

发行人经海盐县人民政府批准设立，承担着国有资产经营、投资、保值增

值的任务。发行人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

管理服务；控股公司服务；市政设施管理；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太阳能热

发电产品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构成以安置房销售收入、土地开发

收入、产品销售收入以及水务收入（自来水费和污水处理费收入）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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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 2023 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经营领域主要涉及保障性住房建设、土地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产

品销售及水务等领域。最近两年，发行人的业务收入分别为 318,627.60 万元和

320,588.38 万元，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8.89%和 7.86%。 

最近两年发行人营业收入情况 

单位：万元、% 

业务板块 
2023 年度

收入 
收入占比 

2022 年度

收入 
收入占比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安置房销

售 
41,595.12  12.97 58,297.87 18.30  -28.65 

- 

产品销售 66,605.05  20.78 55,252.74 17.34  20.55 - 

公交运输 1,036.74  0.32 732.66 0.23  41.5 

主要系乘坐人

数增加，管理

能力提高所致 

自来水费 11,238.36  3.51 10,902.34 3.42  3.08 - 

土地开发 67,732.58  21.13 83,180.73 26.11  -18.57 - 

旅游景点 6,527.16  2.04 5,979.92 1.88  9.15 - 

检测费 13,887.27  4.33 12,548.12 3.94  10.67 - 

保安服务 8,651.96  2.7 9,083.54 2.85  -4.75 - 

污水运维

费 
5,885.35  1.84 4,994.94 1.57  17.83 

- 

安装 4,285.66  1.34 8,690.10 2.73  -50.68 

主要系业务总

量有所减少，

人员成本变动

较小所致 

工程施工 3,770.15  1.18 10,323.23 3.24  -63.48 

主要系业务规

模有所减少所

致 

受托代建 47,894.92  14.92 26,883.13 8.44  78.16 

主要系报告期

内代建业务结

算数量增加所

致 

物业 5,520.53 1.72 5,047.33 1.58  9.38 - 

出租 25,764.11 8.04 18,422.76 5.78  39.85 
主要系出租范

围增加所致 

其他主营

业务收入 
5,252.55  1.66 3,801.20 1.19  38.18 

主要系保安公

司内各类维护

收入、事故车

辆施救、食堂

收入等其他业

务收入增长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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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业务

收入 
4,940.86  1.54 4,487.01 1.41  10.11 

- 

合计 320,588.38  100.00 318,627.60 100.00  0.62 - 

2023 年度，发行人业务收入为 320,588.38 万元，较上年增长 1,960.78 万

元，增幅为 0.62%，整体变动较小，发行人经营情况较稳定。 

三、发行人 2023 年度财务状况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截至 2023 年末，发行人总资产为 10,289,205.28 万元，较 2022 年末增加

1,646,558.48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为 7,276,855.27 万元，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

为 70.72%，非流动资产为 3,012,350.01 万元，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29.28%。截至 2023 年末，发行人负债总额为 6,772,461.31 万元，较 2022 年末

增加 1,419,225.83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为 1,228,749.87 万元，占负债总额比例为

18.14%。非流动负债为 5,543,711.44 万元，占负债总额的比例为 81.86%。 

最近两年发行人主要资产科目的金额以及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末 2022 年末 变动比例 
变动比例超过 30%

的原因 

存货 5,573,441.99 4,933,843.79 12.96 - 

在建工程 1,152,314.26 849,446.97 35.65 
主要系重要在建工

程投入增加所致 

最近两年发行人主要负债科目的金额以及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末 2022 年末 变动比例 
变动比例超过 30%

的原因 

长期借款 2,253,107.68 1,540,339.01 46.27 
主要系业务开展增

加银行借款所致 

应付债券 1,737,108.20 1,555,082.10 11.71 - 

长期应付款 1,444,139.11 1,158,327.86 24.67 -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2023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320,588.38 万元，同比上升 0.62%，实现

净利润 17,431.53 万元，同比下降-1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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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变动比例 
变动比例超过 30%

的原因 

营业收入  320,588.38  318,627.60 0.62 - 

营业成本  295,385.88  290,307.35 1.75 - 

营业利润  18,148.52  19,517.71 -7.02 - 

利润总额  19,123.68  18,961.33 0.86 - 

净利润  17,431.53  20,207.25 -13.74 -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6,371.34  19,324.54 -15.28 -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2023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507,636.44 万元，同比

下降 0.75%；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683,898.65 万元，同比下降

52.31%；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420,207.43 万元，同比上升

70.80%。发行人现金流变动主要系业务开展需增加银行借款所致。 

最近两年发行人主要现金流量表科目的金额以及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变动比例 
变动比例超过 30%的，

说明原因 

经营活动现金流

入小计 
 719,044.63  507,834.84 41.59 

主要系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现金流

出小计 
 1,226,681.07  1,019,295.38 20.35 -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07,636.44  -511,460.54 -0.75 - 

投资活动现金流

入小计 
 4,487.75  4,311.25 4.09 - 

投资活动现金流

出小计 
 688,386.40  453,337.37 51.85 

主要系增加购建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83,898.65  -449,026.12 52.31 

主要系增加购建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

入小计 
 2,933,806.45  2,095,256.35 40.02 

主要系业务开展增加银行

借款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

出小计 
 1,513,599.02  1,263,743.75 19.77 -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420,207.43  831,512.60 70.80 

主要系业务开展增加银行

借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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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行人授信情况 

截至 2023 年末，公司融资共获得银行授信额度 519.28 亿元，较 2022 年末

增加 139.56 亿元，增幅为 36.75%；截至 2023 年末，公司已使用授信金额

389.48 亿元，未用授信金额 129.80 亿元。 



21  

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核查情况 

一、债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订情况及专户设立情况 

20 海盐 01 于 2020 年 4 月 2 日发行，发行人、主承销商与中信银行海盐支

行、华夏银行海盐支行于 2020 年 4 月 10 日签订了《海盐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募集资金监管与偿债专

项账户监管协议》，并于监管银行处开立本次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

资金进行专项管理。 

20 海盐 03 于 2020 年 7 月 28 日发行，发行人、主承销商与绍兴银行嘉兴海

盐支行和中信银行嘉兴分行于 2020 年 8 月 10 日签订了《海盐县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资金监管与偿债专项账户

监管协议》，并于监管银行处开立本次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进

行专项管理。 

21 海资 01 于 2021 年 7 月 21 日发行，发行人、主承销商与绍兴银行嘉兴海

盐支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海盐县支行于 2021 年 7 月签订了《海盐县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1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资金监管与偿债专项账

户监管协议》，并于监管银行处开立本次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

进行专项管理。 

22 盐资 01 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发行，发行人、主承销商与绍兴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嘉兴海盐支行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签订了《海盐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资金监管账户监管协

议》，并于监管银行处开立本次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进行专项

管理。 

22 盐资 02 于 2022 年 6 月 28 日发行，发行人、主承销商与绍兴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嘉兴海盐支行于 2022 年 6 月 15 日签订了《海盐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资金监管账户监管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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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并于监管银行处开立本次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进行专项

管理。 

22 盐资 03 于 2022 年 11 月 11 日发行，发行人、主承销商与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嘉兴海盐支行和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盐支行于 2022 年 11 月签订

了《海盐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募集资金监管账户监管协议》，并于监管银行处开立本次债券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进行专项管理。 

23 盐资 01 于 2023 年 2 月 22 日发行，发行人、主承销商与绍兴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嘉兴海盐支行和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盐支行于 2023 年 2 月签订了

《海盐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募集资金监管账户监管协议》，并于监管银行处开立本次债券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进行专项管理。 

23 盐资 02 于 2023 年 4 月 7 日发行，发行人、主承销商与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嘉兴海盐支行于 2023 年 4 月签订了《海盐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资金监管账户监管协

议》，并于监管银行处开立本次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进行专项

管理。 

23 盐资 03 于 2023 年 7 月 14 日发行，发行人、主承销商与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嘉兴海盐支行于 2023 年 7 月签订了《海盐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募集资金监管账户监管协

议》，并于监管银行处开立本次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进行专项

管理。 

（二）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及使用计划 

20 海盐 01：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不超过 10 亿元（含 10 亿元），扣除承销费

后其中 6.958 亿元拟用于偿还公司有息债务，剩余部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 

20 海盐 03：根据债券募集说明书原约定，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不超过人民

币 5 亿元（含 5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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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海资 01：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偿还存续期公

司债券“18 海盐 02”，闲置资金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22 盐资 01：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偿还存续期公

司债券“19 海盐 01”。 

22 盐资 02：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偿还存续期公

司债券“19 海盐 02”。 

22 盐资 03：本期债券发行总规模不超过 10 亿元（含 10 亿元），本期公司

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后，拟用于偿还“19 海盐 03”的本金。 

23 盐资 01：本期债券发行总规模不超过 10 亿元（含 10 亿元），本期债券

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偿还发行人有息负债。 

23 盐资 02：本期债券发行总规模不超过 10 亿元（含 10 亿元），本期债券

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偿还“18 海盐 01”的本金。 

23 盐资 03：本期债券发行总规模不超过 5 亿元（含 5 亿元），本期债券的

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偿还“20 海盐 03”的本金。 

（三）报告期内是否发生用途变更或使用计划调整 

报告期内，未发生用途变更或使用计划调整。 

 

二、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账户运作情况及信息披

露情况 

 

债券代码：166536.SH 

债券简称 20 海盐 01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正常 

募集资金总额 10 亿元 

截至 2023 年末募集资金余额 0 元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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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67107.SH 

债券简称 20 海盐 03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正常 

募集资金总额 5 亿元 

截至 2023 年末募集资金余额 0 元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未使用 

 

债券代码：149534.SZ 

债券简称 21 海资 01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正常 

募集资金总额 5 亿元 

截至 2023 年末募集资金余额 0 元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已偿还 18 海盐 02 

 

债券代码：149911.SZ 

债券简称 22 盐资 01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正常 

募集资金总额 5 亿元 

截至 2023 年末募集资金余额 0 元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未使用 

 

债券代码：149970.SZ 

债券简称 22 盐资 02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存放不规范以及募集资金存在

混同，已整改，已于现场检查

时报送证监局 

募集资金总额 10 亿元 

截至 2023 年末募集资金余额 0 元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未使用 

 

债券代码：114094.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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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 22 盐资 03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正常 

募集资金总额 10 亿元 

截至 2023 年末募集资金余额 0 元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未使用 

 

债券代码：250010.SH 

债券简称 23 盐资 01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正常 

募集资金总额 10 亿元 

截至 2023 年末募集资金余额 0 元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全部用于偿还发行人有息负债 

 

债券代码：250625.SH 

债券简称 23 盐资 02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正常 

募集资金总额 10 亿元 

截至 2023 年末募集资金余额 0 元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全部用于偿还 18 海盐 01 

 

债券代码：251431.SH 

债券简称 23 盐资 03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正常 

募集资金总额 5.00 亿元 

截至 2023 年末募集资金余额 0 元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全部用于偿还 20 海盐 03 

经核查，核查结果与发行人定期报告披露内容一致、与披露的募集资金使

用用途（含变更后的情况）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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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发行人报告期内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的核查情况 

（一）报告期内是否发生募集资金使用或专项账户运作不规范的情况 

经核查，发行人报告期内未发生募集资金使用不规范或专项账户运作不规

范的情况。 

（二）对前述问题的相应整改措施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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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情况 

（一）外部增信机制情况 

20 海盐 01、20 海盐 03、21 海资 01、22 盐资 01、22 盐资 02、22 盐资

03、23 盐资 01、23 盐资 02 和 23 盐资 03 均为无担保债券。 

（二）内部增信机制情况 

不适用。 

（三）增信机制及偿债保障措施报告期内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经核查，偿债保障措施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增信机制及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公司为本期债券的按时、足额

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包括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制定并严格执行

资金管理计划、聘请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严格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和设立资金监管账户等，已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付息、兑付

的保障措施。 

报告期内，发行人严格执行相关偿债保障措施，切实有效地维护了债券持

有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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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债券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一、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20 海盐 01：2023 年 4 月 7 日是本期债券的付息日，发行人按约向债券持有

人偿付了利息。20 海盐 01 于 2023 年进行回售，回售登记期内债券持有人均选

择存续。 

20 海盐 03：20 海盐 03 于 2023 年进行回售，回售登记期内债券持有人均选

择回售，故 2023 年 7 月 31 日是本期债券的付息日及本金兑付日，发行人按约

向债券持有人偿付了利息及本金。20 海盐 03 已全额兑付并摘牌。 

21 海资 01：2023 年 7 月 24 日是本期债券的付息日，发行人按约向债券持

有人偿付了利息。 

22 盐资 01：2023 年 5 月 5 日是本期债券的付息日，发行人按约向债券持有

人偿付了利息。 

22 盐资 02：2023 年 6 月 29 日是本期债券的付息日，发行人按约向债券持

有人偿付了利息。 

22 盐资 03：2023 年 11 月 14 日是本期债券的付息日，发行人按约向债券持

有人偿付了利息。 

23 盐资 01：报告期内发行人无需支付利息。 

23 盐资 02：报告期内发行人无需支付利息。 

23 盐资 03：报告期内发行人无需支付利息。 

二、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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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1、20 海盐 01 

发行人承诺自本期债券首期债券发行之日起，至本期债券全部兑付之日止

（即本期债券存续期内），严格控制对外非经营性资金往来，不再新增非经营

性往来占款或资金拆借余额。公司将按照《资金管理制度》中“大额资金使用及

资金拆借管理制度”中有关资金往来规定的决策权限和审批程序严格执行。 

发行人承诺：本公司承诺将在《募集说明书》规定的资金用途范围内使用

募集资金，且保证资金不进入证券、期货市场及股本权益性投资等国家规定禁

入领域。同时保证，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在债券存续期内将不会用于合并范围内

被列入中国银监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名单内（监管类）的子公司。本期债券发

行不涉及新增地方政府债务，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不用于偿还地方政府债务且不

投向不产生经营性收入的公益性项目。 

截至 2023 年末，“20 海盐 01”的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已使用的募集资金

全部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已使用募集资金均按照募集说明书及

调整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公告约定进行使用，发行人履行了上述承诺。 

2、20 海盐 03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发行人将继续严格控制非经营性往来占款或资金拆

借规模。发行人承诺自本期债券首期债券发行之日起，至本期债券全部兑付之

日止（即本期债券存续期内），严格控制对外非经营性资金往来，不再新增非

经营性往来占款或资金拆借余额。公司将按照《资金管理制度》中“大额资金使

用及资金拆借管理制度”中有关资金往来规定的决策权限和审批程序严格执行。 

发行人承诺：本公司承诺将在《募集说明书》规定的资金用途范围内使用

募集资金，且保证资金不进入证券、期货市场及股本权益性投资等国家规定禁

入领域。同时保证，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在债券存续期内将不会用于合并范围内

被列入中国银监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名单内（监管类）的子公司。本期债券发

行不涉及新增地方政府债务，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不用于偿还地方政府债务且不

投向不产生经营性收入的公益性项目。 

截至 2023 年末，“20 海盐 03”的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已使用的募集资金

全部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已使用募集资金均按照募集说明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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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公告约定进行使用，发行人履行了上述承诺。 

3、21 海资 01 

发行人承诺：将在《募集说明书》规定的资金用途范围内使用募集资金，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不用于房地产业务，不用于购置土地，不转借他人，不用于

新股配售、申购，不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及其他

非生产性支出。本期债券发行不涉及新增地方政府债务，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不

用于偿还地方政府债务且不投向不产生经营性收入的公益性项目。公司将建立

募集资金监管机制，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管理募集资金用途，确保募集

资金专项用于募集说明书约定用途。 

截至 2023 年末，发行人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已使用募集资金均按照募集

说明书及调整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公告约定进行使用，发行人履行了上述承

诺。 

4、22 盐资 01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偿还存续期公司债券“19

海盐 01”。截至募集说明书签署日，“19 海盐 01”（债券代码：151592）回售有

效期登记数量为 500,000.00 手，回售金额为 5 亿元。发行人承诺对“19 海盐 01”

不进行转售。 

发行人承诺：将在《募集说明书》规定的资金用途范围内使用募集资金，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不用于房地产业务，不用于购置土地，不转借他人，不用于 

新股配售、申购，不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及其他 

非生产性支出。本期债券发行不涉及新增地方政府债务，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不 

用于偿还地方政府债务且不投向不产生经营性收入的公益性项目。公司将建立 

募集资金监管机制，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管理募集资金用途，确保募集 

资金专项用于募集说明书约定用途。 

截至 2023 年末，“22 盐资 01”的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已使用的募集资金

全部用于借新还旧，已使用募集资金均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进行使用，发行人

履行了上述承诺。 

5、22 盐资 02 

发行人承诺：将在《募集说明书》规定的资金用途范围内使用募集资金，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不用于房地产业务，不用于购置土地，不转借他人，不用于



31  

新股配售、申购，不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及其他

非生产性支出。本期债券发行不涉及新增地方政府债务，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不

用于偿还地方政府债务且不投向不产生经营性收入的公益性项目。公司将建立

募集资金监管机制，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管理募集资金用途，确保募集

资金专项用于募集说明书约定用途。 

截至 2023 年末，“22 盐资 02”的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已使用的募集资金

全部用于借新还旧，已使用募集资金均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进行使用，发行人

履行了上述承诺。 

6、22 盐资 03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 10 亿元用于偿还发行人“19 海

盐 03”公司债券的本金。发行人承诺，在拟偿还回售债券的回售撤销期届满之

日起后启动发行，且承诺回售的部分不再转售。另外发行人承诺，拟偿还的以

下存量债券不与其他批文的用途重复，若其他批文已偿还本次批文下拟偿还的

公司债券，将不再启动发行。 

发行人已对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途进行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1、发行人承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途符合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相关规定，

不直接或间接用于购买土地。 

2、发行人承诺将严格按照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的募集资金用途使

用募集资金，不挪作他用。 

3、发行人承诺本期发行的公司债券不作为地方政府债务上报财政局，不涉

及新增地方政府债务，不用于偿还地方政府债务或违规用于公益性项目建设。 

4、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拟偿还的有息债务明细不涉及地方政府隐性债

务。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由公司自身经营所得支付，不纳入地方政府财政预

算，地方政府对本期债券的偿付不承担任何偿付责任。 

5、发行人承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不用于偿还地方政府债务或不产生经营性

收入的公益性项目，也不用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6、发行人承诺不将募集资金直接或间接转借他人使用，不直接或间接用于

担保业务、房地产业务，不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关联方违规占用。 

截至 2023 年末，“22 盐资 03”的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已使用的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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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用于借新还旧，已使用募集资金均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进行使用，发行人

履行了上述承诺。 

7、23 盐资 01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 10 亿元用于偿还发行人有息负债。发

行人承诺，拟偿还的以下有息负债不与其他批文的用途重复，若其他批文已偿还本次

批文下拟偿还的有息债务，将不再启动发行。因本次债券的发行时间及实际发行规模

尚有一定不确定性，发行人将综合考虑本次债券发行时间及实际发行规模、募集资金

的到账情况、相关债务本息偿付要求、公司债务结构调整计划等因素，本着有利于优

化公司债务结构和节省财务费用的原则，公司未来可能调整部分偿还有息债务的具体

明细。在以下有息债务偿付日前，发行人可以在不影响偿债计划的前提下，根据公司

财务管理制度，将闲置的债券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单次补充流动资金最长不

超过 12 个月）。 

发行人已对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途进行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1、发行人承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途符合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相关规定，

不直接或间接用于购买土地。 

2、发行人承诺将严格按照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的募集资金用途使

用募集资金，不挪作他用。 

3、发行人承诺本期发行的公司债券不作为地方政府债务上报财政局，不涉

及新增地方政府债务，不用于偿还地方政府债务或违规用于公益性项目建设。 

4、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拟偿还的有息债务明细不涉及新增或虚假化解地

方政府隐性债务。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由公司自身经营所得支付，不纳入地方

政府财政预算，地方政府对本期债券的偿付不承担任何偿付责任。 

5、发行人承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不用于偿还地方政府债务或不产生经营性

收入的公益性项目，也不用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6、发行人承诺不将募集资金直接或间接转借他人使用，不直接或间接用于

担保业务、房地产业务，不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关联方违规占用。 

7、发行人承诺将严格履行与投资者权益保护约定。发行人触发《募集说明

书》约定的交叉保护条款时，将及时告知债券受托管理人和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并采取相关措施。 

8、发行人承诺，本期债券不涉及新增或虚假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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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3 年末，“23 盐资 01”的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已使用的募集资金

全部用于偿还发行人有息负债，已使用募集资金均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进行使

用，发行人履行了上述承诺。 

8、23 盐资 02 

本期债券发行总规模不超过 10 亿元（含 10 亿元），本期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扣

除发行费后，拟用于偿还存量公司债券的本金。发行人承诺，拟偿还的以下存量债券

不与其他融资重复。若其他批文与本次批文共同偿还该笔存量债券，发行人承诺不会

重复融资。 

发行人已对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途进行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1、发行人承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途符合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相关规定，

不直接或间接用于购买土地。 

2、发行人承诺将严格按照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的募集资金用途使

用募集资金，不挪作他用。 

3、发行人承诺本期发行的公司债券不作为地方政府债务上报财政局，不涉

及新增地方政府债务，不用于偿还地方政府债务或违规用于公益性项目建设。 

4、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拟偿还的有息债务明细不涉及新增或虚假化解地

方政府隐性债务。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由公司自身经营所得支付，不纳入地方

政府财政预算，地方政府对本期债券的偿付不承担任何偿付责任。 

5、发行人承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不用于偿还地方政府债务或不产生经营性

收入的公益性项目，也不用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6、发行人承诺不将募集资金直接或间接转借他人使用，不直接或间接用于

担保业务、房地产业务，不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关联方违规占用。 

7、发行人承诺将严格履行与投资者权益保护约定。发行人触发《募集说明

书》约定的交叉保护条款时，将及时告知债券受托管理人和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并采取相关措施。 

8、发行人承诺，本期债券不涉及新增或虚假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9、23 盐资 03 

本期债券发行总规模不超过 5 亿元（含 5 亿元），本期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

发行费后，拟用于偿还回售的公司债券本金。发行人承诺，在债券回售后，不对回售

债券进行转售。拟偿还的以下存量债券不与其他融资重复。若其他批文与本次批文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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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偿还该笔存量债券，发行人承诺不会重复融资。 

发行人已对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途进行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1、发行人承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途符合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相关规定，

不直接或间接用于购买土地。 

2、发行人承诺将严格按照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的募集资金用途使

用募集资金，不挪作他用。 

3、发行人承诺本期发行的公司债券不作为地方政府债务上报财政局，不涉

及新增地方政府债务，不用于偿还地方政府债务或违规用于公益性项目建设。 

4、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拟偿还的存量公司债券不涉及新增或虚假化解地

方政府隐性债务。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由公司自身经营所得支付，不纳入地方

政府财政预算，地方政府对本期债券的偿付不承担任何偿付责任。 

5、发行人承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不用于偿还地方政府债务或不产生经营性

收入的公益性项目，也不用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6、发行人承诺不将募集资金直接或间接转借他人使用，不直接或间接用于

担保业务、房地产业务，不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关联方违规占用。 

7、发行人承诺将严格履行与投资者权益保护约定。发行人触发《募集说明

书》约定的交叉保护条款时，将及时告知债券受托管理人和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并采取相关措施。 

8、发行人承诺，本期债券不涉及新增或虚假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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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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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情况 

发行人将严格遵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进行存续债券的付息和兑付。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一）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情况 

发行人是由海盐县财政局出资设立的国有控股公司。海盐县财政局认缴出

资额 62,818.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92.08%；浙江省财务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认

缴出资额 5,402.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92%。海盐县财政局是发行人的实际

控制人。 

（二）主营业务及生产经营状况 

主要经营及财务数据详见第三章“发行人的经营与财务状况”。 

近年来，发行人外部发展环境良好，区域专营优势显著，且受到较为稳定

的外部支持。随着业务的拓展，发行人逐步加快内部资源整合力度，且投融资

水平不断提高，公司业务收入及利润水平或将随之增加，这将为本期债券的还

本付息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三）总体债务规模 

2022 年末和 2023 年末，公司流动负债余额分别为 98.59 亿元和 122.87 亿

元，分别占总负债的 18.42%和 18.14%，主要由短期借款和应付账款构成。公

司非流动负债分别为 436.73 亿元和 554.37 亿元，分别占总负债的 81.58%和

81.86%，主要由长期借款、应付债券和长期应付款构成。 

2022-2023 年，公司债务结构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项目 2023 年末 占比 2022 年末 占比 

流动负债 122.87 18.14 98.59 18.42 

非流动负债 554.37 81.86 436.73 8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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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3 年末 占比 2022 年末 占比 

合计 677.25 100.00 535.32 100.00 

 

（四）受限资产情况 

截至 2023 年末，公司所有权或使用权受到限制的资产合计 50.02 亿元，占

净资产的比例为 14.22%。截至 2023 年末，发行人受限资产具体情况如下： 

截至 2023 年末发行人受限资产情况表 

单位：亿元 

项目 账面价值 
受限部分账面价

值 

受限部分账面价

值占该类别资产

账面价值的比例 

受限原因 

货币资金 58.91 1.64 2.78% 

银行贷款质押、

商务卡保证金受

限、临时用地土

地复垦预存费用 

存货 557.34 2.5 0.45% 
银行贷款抵押受

限 

固定资产 29.57 0.12 0.41% 
银行贷款抵押受

限 

无形资产 12.39 5.1 41.14% 
银行贷款抵押、

质押受限 

在建工程 115.23 1.48 1.28% 
银行贷款抵押受

限 

投资性房地产 89.05 39.19 44.01% 
银行贷款抵押受

限 

合计 862.49 50.02 ——  

 

（五）报告期内债券市场融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于 2023 年 2 月 22 日发行了私募债 23 盐资 01，融资 10

亿元；发行人于 2023 年 4 月 7 日发行了私募债 23 盐资 02，融资 10 亿元；发行

人于 2023 年 7 月 14 日发行了私募债 23 盐资 03，融资 5 亿元，合计 25 亿元。 

（六）其他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情况 

具体详见“第十章 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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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及受托管理人

采取的应对措施 

一、涉及的重大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没有正在进行的或未决的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运营业

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任何诉讼、仲裁或行政程序，并且尽本公司所知，亦不

存在任何潜在的可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诉讼、仲裁或行政程序涉及或可能涉

及影响已发行债券的按期偿付。 

二、对外担保事项 

截至 2023 年末，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合计 14.00 亿元，占同期末净资产的比

例为 3.98%，被担保单位均为海盐县国有企业，未来发生代偿风险的可能性较

小。 

三、报告期内是否存在重大市场不利传闻及负面舆情情况 

无。 

四、报告期内发行人发生的重大事项 

2023 年度，发行人发生以下重大事项如下： 

序号 重大事项明细 临时公告披露时间 
对发行人经营情况和偿债能

力的影响 

1 
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

二十 
2023 年 8 月 25 日 无重大不利影响 

五、受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及相应成效 

受托管理人将继续增进持续关注、加强联系、及时做好信披、增加日常监

测和风险排查等应对措施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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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其他事项 

一、报告期内主要中介机构是否发生变动 

报告期内，本期债券的主要中介机构未发生变动。 

二、信息披露负责人、财务负责人是否发生变动 

报告期内，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未发生变动，公司无财务负责人 

三、其他事项 

无。 

四、债券受托管理人联系方式 

债券受托管理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五星路 201 号 

法定代表人：吴承根 

受托管理人：钱奕如 

联系电话：021-80105900 

传真：021-68826800 

 

 

（以下无正文，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盐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3 年度）》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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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海盐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2023 年度）》盖章页）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